	
	

	

	




绍兴市教育局关于开展2016年度高等学校精品课程申报和评审工作的通知
各在绍高校：
为切实提高教学质量，建设一批具有较强教学团队、较先进的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材及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课程。经研究,决定继续开展高等学校市级精品课程申报评审工作。现将2016年度高等学校市级精品课程申报评审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名额

评出2016年度在绍高等学校市级精品课程21门(其中1门为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联谊会推荐课程)。凡已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精品课程的，不再参加本次评选。若有学校未申报，则按比例减少相应的数量。     
二、申报名额

本科院校每校不超过6门(绍兴文理学院上虞分院可另加1门)，高职院校每校不超过4门。

三、申报材料

1.申报学校公文；

2.申请课程改革与建设总结报告（主要包括该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基本情况、理论依据、主要思路和措施、创新和特色、实践效果、与同类院校同类课程的比较等）；
3.绍兴市高校“市级精品课程”申报表；

4.其他需要说明的实证材料；

5.学校申报绍兴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汇总表；

6.以上材料的电子稿请发至gjc85135608@126.com邮箱；

7.为减轻大家的工作量、节约成本、促进交流，今年将继续用绍兴高等教育（http://gdjy.sxsedu.net/）的网上平台进行交流和评审，各校的上报材料提供电子文件即可，如学校需要存档的，请准备一份纸质材料到教育局盖章后存档。请各校把精品课程汇总表（附件2）打印加盖学校公章后交至绍兴市教育局高教处。联系人：王彦，联系电话：85135608。
四、申报程序

1.请各高校在校内初选的基础上于2016年10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送我局高教处，逾期视为放弃申报。  

2.本次评审采取专家网上评审、听介绍、召开评审会、网上公示的程序进行，评审时间在10月中旬。
五、其他

申报条件、精品课程建设管理以及申报要求按《绍兴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管理办法》（绍市教高〔2010〕85号）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绍兴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申报表

2.绍兴市高等学校精品课程申报汇总表
绍兴市教育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1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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